
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管理

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我校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工作，根据教

育部、财政部《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（2018 年修

订）》（教财〔2018〕12 号）和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勤工助

学管理办法》（南中医大学字〔2020〕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和核定

（一）设岗原则：勤工助学岗位设定采取“按需设岗”，

原则上每个学生每周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，

月平均上岗工时数不超 40 小时。

（二）设置标准：在按需设岗的原则下，根据用工单位

和具体工作的不同，职能部门岗位设置分为两类：学生工作

型的用工单位，工作直接面对学生，各科室设固定岗原则上

不超过 8 人。内部事务型的用工单位，各科室设固定岗原则

上不超过 2 人。学院根据本学院本科生人数按照 1:30 比例

设定勤工助学岗位。如因特殊需求，用工单位实际岗位设置

总数突破上述标准，需填报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勤工助学岗位

申报表》及相关说明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酌情核定。

（三）岗位设置范围：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应以校内

教学助理、科研助理、行政管理助理和学校公共服务等为主。

（四）设岗部门职责：设岗部门需指派专人担任勤工助



学指导老师，组织学生开展必要的勤工助学岗前培训和安全

教育；与勤工助学学生签订用工协议；对勤工助学学生的工

作进行指导和考勤；适时掌握学生工作动态，合理分配学生

工作量；负责对本部门或学院的勤工助学学生进行考核和工

作报酬审核。

第二条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聘任和管理

（一）岗位聘任：用工部门严格按照岗位核定数量招聘，

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固定岗起始时间原则上为每年

9 月和 3 月，聘期为一学期。固定岗位一人一岗，不可兼报。

（二）岗位管理：严格按照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勤工助学

管理办法》中岗位管理规定进行管理。参加勤工助学工作满

一学年且考核结果为“好”的学生，可由用工部门推荐参加

“勤工助学之星”校级评选，为广大学生树立自强、自立、

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的榜样。

第三条 勤工助学酬金标准、审核和支付

（一）酬金标准

1.固定岗

（1）个体岗：300 元/月，根据南京市政府制定的居民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时调整。

（2）团队岗：由用工单位申请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

据实际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核定经费，每个团队每学期总经费

原则上不超过 5000 元，每个用工单位每学年最多可申报一

个团队岗。

2.临时岗



（1）工时岗：不低于 15 元/小时。

（2）项目岗：根据项目实际工作量核定。

（二）酬金审核

学生参与校内非营利性单位的勤工助学活动，用工单位

每月 20 日前（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将当月考核结果报送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，逾期不补，遗漏不加。当月 30

日前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反馈审核结果。

（三）酬金支付

勤工助学经费，专款专用，下月首周内完成学生酬金发

放工作。酬金由财务处直接打款至学生个人账户，不支付现

金。用工单位为职能部门的学生酬金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统一从勤工助学专项经费中支付。各学院根据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审核结果，自行从二次核拨至学院的勤工助学专项经费

中支付。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工作纳入当年学院学生工作考核。

第四条 本细则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五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
